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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财经大学 2023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学校概况

浙江财经大学坐落在素有“人间天堂”美誉的浙江省杭州市，是一所以经济、

管理学科为主体，经、管、文、法、理、工、艺、哲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财经类

高校。学校前身是创建于 1974 年的浙江财政银行学校，1987 年获准成立浙江财

经学院，1991 年获得学士学位授予权，2003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12 年获

批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2013 年更名为浙江财经大学，2014 年

获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17 年被列入浙江省重点建设高校，2018 年获批博士

学位授予单位。

学校现有下沙、文华、翠苑和长安 4个校区，占地 2300 亩，总建筑面积 57.06

万平方米（不包含下沙紫园生活区）。设置有 16 个学院，1个教学部，1个独立

学院，4个研究院，4个附属幼儿园和附属小学。具有博士、硕士、学士学位授

予权和外国留学生、港澳台学生招生权，在校普通全日制学生 19000 余人（不含

独立学院）。自建有诺贝尔经济学奖文献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文献馆、政府管

制文献馆、浙财文库、专业经典阅读文库 5个特色库。

学校坚持把人才作为核心资源，不断提高师资队伍实力。在校教职工 1700

余人，专任教师 1200 余人，正高级职称 170 余人，副高级职称 370 余人，具有

博士学位专任教师 810 余人。设有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国家“万

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国家宣传文化系

统“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人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人选、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特级专家、

省“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省“钱江学者”特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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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省“新世纪 151 人才工程”人选等省级以上人才 150 余人。另聘有 100

余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为兼职教授。

学校坚持把学科建设作为发展龙头，大力加强学科和学位点建设。拥有应用

经济学、统计学等 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公共管理、工商管理、理论经济学、法

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城乡规划学等 10 个一级

学科硕士点，税务、会计、资产评估、审计、公共管理、金融、保险、工商管理、

国际商务、法律、应用统计、汉语国际教育、翻译、社会工作、新闻与传播、电

子信息、工程管理、艺术等 18 个专业学位硕士点。应用经济学为省优势特色学

科，应用经济学、统计学等 2个学科为省 A类一流学科，公共管理、工商管理、

理论经济学、中国语言文学等 4个学科为省 B类一流学科。

学校坚持把科研创新作为强校之路，不断提高社会服务能力。拥有省哲学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1个，省级 2011 协同创新中心 2个，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

1个，省新型高校智库 3个，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

究基地 1个，省重点创新团队 1个，省高校创新团队 1个，省高校高水平创新团

队 3个。先后有 4位教师的独著或合著成果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近年来，学

校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 115 项，承担国家级科学研究项目 480 项、省部级

科学研究项目 1290 余项，哲学社会科学类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数位居浙江省属

高校前列，众多研究成果得到省部级以上领导的重要批示，为国家部委和省委省

政府制定政策提供智力支持。与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和企事业单位深入开展战略

合作，大力加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累计获得校友和社会捐赠 1.8 亿元。

学校坚持把开放办学作为桥梁纽带，不断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已与 33 个

国家和地区的 137 所高校建立良好的校际关系，开展教师互派、学生互换、科研

合作等国际交流，举办中加会计学本科教育项目、中美市场营销本科教育项目、

中英金融学本科教育项目以及中新应用金融学硕士学位教育项目等 4个中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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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办学项目。留学生数量逐年增长，先后有 7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来校学

习。拥有浙江省最早的 ACCA、CGA 考试中心，被认证为 ACCA 白金级认可教育机

构。

浙江财经大学秉承“进德修业，与时偕行”的校训，践行“明德笃学，经邦

济世，崇实创新，勇立潮头”的浙财精神，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了

10 万余名各级各类高素质人才，被誉为浙江财税干部的“黄埔军校”、会计师

的摇篮、金融家的沃土、企业家的殿堂。学校正在大力实施“党建领校、质量立

校、人才兴校、创新强校、文化荣校、校友名校”的发展战略，努力建设特色鲜

明的一流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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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财经大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介绍

一、应用经济学

1. 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介绍

应用经济学是浙江省优势特色学科、浙江省 A类一流学科，第四轮学科评估

为“B+”。本学科拥有专任教师 200 余人，其中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

领军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等国家级人才近 10 人，在财

税理论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政府管制理论与政策、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等学科

方向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突出的优势。近年来，本学科承担国家重大重点项目

10 余项，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5项，1部著

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一批研究成果得到国家领导人、省部级

领导的重要批示，为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2. 博士学位招生专业介绍

020203 财政学（财政税务学院招生）

财政学主要培养拥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系统掌握本学科

发展前沿，能够运用专业理论、知识、方法和技能，独立从事财政学领域教学科

研或经济管理实务工作的高层次人才。设有财政理论与政策、地方财税体制等 2

个研究方向。该学科本着“研以致用、科教融合、立足本土、追踪前沿”的宗旨，

围绕国家财税体制综合改革方案框架下的重大财政问题，开展基础性和前瞻性研

究，在地方财政问题研究上形成鲜明特色。现有专任教师 55 人，其中教授 15

人，副教授 14 人，博士生导师 8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47 人。其中，教育部“长

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百

千万工程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

英才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9人次，2人被聘为第八届国务院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

成员，1 人被聘为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财政学类）。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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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省级人才 10 余人次。近年来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

关项目各 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2项，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 20 余项。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

《经济学（季刊）》《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等中英文重要学

术期刊发表论文 80 余篇，出版专著和教材 20 余部；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浙江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全国优秀财政理

论研究成果奖等省部级奖项 10 余项；1部专著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

库》，1项研究报告入选《教育部简报（高校智库专刊）》，20 余项咨政报告获

省部级领导肯定性批示。

020204 金融学（金融学院招生）

金融学主要培养具备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能够熟练运用现代金融学相关理

论和方法从事科学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具有做出创造性成果能力的复合型高层

次金融人才。设有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金融理论与政策、资本市场 3个研究方

向。

该学科主要围绕国内外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金融理论及实践问题开展研究，在

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领域形成了鲜明特色。针对金融科技、金融大数据等系列金

融变革背景，采取“开放·研究·创新”的复合交叉型金融人才培养模式。学院

师资力量雄厚，现有专任教师 58 人，具有博士学位 55 人。教授 12 人、副教授

19 人、副研究员 1人，博士生导师 9人，1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人入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人入

选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金融类专业委员，1人入选浙江省“万人计划”

领军人才，1人入选浙江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学院拥有省新型高

校智库“金融创新与普惠金融研究中心”和省级“智能金融”产融融合示范基地。

金融学和金融工程两个专业入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近年来，承担国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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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基金重大项目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 20 余项、省部级项目 40 余项。在 Decision Sciences、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Journal of Financial Markets、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etrics、《中国社会科学》《中国

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管理科学学报》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

表论文 160 余篇，其中被 SSCI/SCI 收录论文 130 余篇。获浙江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浙江省科技进步奖等省部级奖 6项、获第一届浙江省研究生教育学会

教育成果奖二等奖 1项。近年来，研究报告获国家领导人肯定性批示 3项，省部

级领导肯定性批示 13 项。

020204 金融学（中国金融研究院招生）

中国金融研究院是学校为更好地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依托

国内外人才、学术等优势，整合校内外资源，按一流标准建设的研究机构。研究

院创建了七大金融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

大学、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等世界名校专家学者建立了学术交流合作关系。

中国金融研究院主要聚焦绿色金融、金融科技和风险管理等领域，以新金融

为主线开展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目前共有专业教师 16 名，

其中教授 3人，副教授 2人，所有教师均获得博士学位，其中 5位教师获得海外

博士学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人、浙江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1人、

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1人、浙江省新世纪 151 人才工程第三层次 2人、

省院士结对培养青年英才计划 1人、省高校领军人才高层次拔尖人才培养计划 1

人、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行动计划 1人，另有多位知名金融学教授，境内外

大型证券交易所和大型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担任兼职教授。同时聘请多位金融

监管部门高层和上市公司董事长为社会导师。近年来主持国家与省部级课题 6

项，地方服务课题 50 余项，获得国家领导人和省部级领导人批示 20 余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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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金融监管部门、政府和企业机构采纳。在一级期刊上发表文章 20 余篇。连续

多年主办“中国上市公司论坛”，并发布《中国上市公司综合竞争力排名评价报

告》。

020205 产业经济学（经济学院招生）

产业经济学主要培养具有扎实经济学理论功底和突出创新能力，系统掌握产

业经济学前沿理论和分析方法，能够从事高水平科学研究以及经济管理实践工作

的高层次专业人才。设研究方向：垄断性产业监管理论与政策、产业组织理论与

政策、产业结构理论与政策、新兴产业发展理论与政策。

该学科在垄断性产业监管理论与政策、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产业结构理论

与转型升级等方面的研究特色明显。现有专任教师 21 人，其中教授 8人，副教

授 12 人，博士生导师 10 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

名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等国家级人才 9人次，学科带头人是著名政

府管制经济学家王俊豪教授。近年来，承担国家级重大、重点和一般项目 20 余

项，省部级项目 50 余项；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等学

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100 余篇，出版著作 30 余部；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

1项、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科）二等奖 3项和其他省部级以上奖

励 10 余项；50 多项研究成果获国家级和省部级领导批示。

020206 国际贸易学（经济学院招生）

国际贸易学主要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深厚理论功底，全面、系统地掌握现

代国际贸易理论前沿与研究方法，能够独立从事国际贸易领域教学科研和经济管

理实践工作的高层次人才。设研究方向：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跨境电子商务、

产业组织与国际贸易。

该学科运用国际贸易前沿理论和研究方法针对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跨境电

子商务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现有专任教师 17 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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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授 5人，副教授 9人，博士生导师 3人。近年来，承担国家社科基项目、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浙江省科技

计划重点和一般项目等 20 余项；在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管理世界》《金融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工

业经济》《国际贸易问题》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50 余篇；获得“安子介国际贸

易奖”“商务部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奖”“浙江省社科

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厅局级以上奖励 7项；多项政策建议被政府有关部门

采纳。

0202Z1管制经济学（中国政府管制研究院招生）

管制经济学主要培养具有国际化学术视野和深厚理论功底，把握学科发展前

沿，具有学术创新能力和政策设计能力,能够胜任高水平教学和研究以及管制实

践需求的高层次政府管制人才。研究方向：公用事业管制理论与政策、公共卫生

监管理论与政策、环境监管理论与政策、城市治理理论与监管政策、数字经济监

管理论与政策、能源监管理论与政策。

该学科带头人王俊豪教授是中国政府管制经济学的重要开拓者。该学科牵头

成立了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产业监管专业委员会、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公用事

业改革与监管专业委员会、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监管专业委员会，拥有浙江省首

批新型重点专业智库“中国政府监管与公共政策研究院”、浙江省 2011 协同创

新中心“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协同创新中心”等多个省级科研平台。现有“教

育部长江特岗学者”“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等国家

级人才。近年来，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术论文 10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60 余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政策研究重点支持项目等国家级项目 50 余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20 余项；研

究成果获国家领导人、省部级领导批示 10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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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计学

1. 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介绍

统计学是浙江省 A类一流学科，拥有浙江省 2011 协同创新中心“数据科学

与大数据分析协同创新中心”、浙江省重点建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经济与大数

据实验教学中心”等教学科研平台，在政府统计、数字经济测算、民生发展监测、

统计推断方法、金融统计、大数据统计方法与应用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突

出的优势。本学科共有专任教师 78 人，其中教授 22 人，拥有国家“万人计划”

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等国家级人才近 10 人次，浙江省“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等省级人才近 30

人次。近五年主持包含 2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内的国家级科研项目 50 余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100 余项，在 JASA、Biometrics、《经济研究》《中国科

学》《统计研究》等国内外权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 200 篇，入选 ESI 高被引论

文 7篇，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浙江

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近 10 项国家及省部级奖励。

2. 博士学位招生专业介绍

经济统计学（数据科学学院招生）

经济统计学是国家一流专业、浙江省“十三五”优势专业，主要培养具有坚

实宽广的经济学科理论基础和经济统计学专业知识，具备宽广的国际视野，能够

创造性地提出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或创新性地利用最新研究成果解决重要的

实际问题，能够胜任经济统计学教学与研究，以及从事管理实践工作的高层次人

才。研究方向：国民经济核算与政府统计、宏观经济统计方法与应用、经济大数

据分析。

数理统计学（数据科学学院招生）

数理统计学是省级一流专业，主要培养具备良好的科学人文素养、坚实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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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理论基础，具有宽广的国际化视野，深入了解统计学发展的前

沿动态，系统掌握数理统计学科某特定方向的专门知识和应用技能，能熟练运用

计算机技术解决理论研究和统计应用中的实际问题，具备独立从事创新性科学研

究能力的高级专业人才。研究方向：空间统计与经济计量、生物与医学统计、应

用数理统计。

金融统计、风险管理与精算学（数据科学学院招生）

金融统计、风险管理与精算学是以概率论、数理统计和金融学为基础的应用

与交叉性学科，是现代金融、保险、投资业的科学基础。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养老

保险精算模型和应用、医疗保险中医疗费用的评估、人寿保险中的生存分析、非

寿险中的准备金评估、损失模型、汽车保险索赔模型、保险领域的信用管理等。

着眼于培养具有宽广的精算和统计基础知识，能够探索和研究新的风险管理以及

精算模型，开拓风险管理的应用领域的研究者和从业人员。研究方向：非寿险精

算学。

大数据统计方法与应用（数据科学学院、信息管理与人工智能学院共同招

生）

大数据统计方法与应用拥有国家一流专业、省级一流专业，主要培养具有国

际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功底，系统掌握统计理论方法、机器学习、数据挖掘、可视

化分析等基础知识，挖掘社会经济大数据背后蕴含的规律，能够独立从事大数据

领域的基础研究与实践应用工作的高层次人才。研究方向：大数据统计分析理论

与应用、大数据分析算法与应用、大数据挖掘技术与应用、复杂系统建模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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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财经大学 2023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章程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专

业人才，学生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具备宽广的国际视野，能够创造

性地提出新观点、理论、方法或创新性地利用最新研究成果解决重要的实际问题，

毕业后能够卓有成效地从事教学和相关领域前沿问题研究。

二、学习年限

博士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 4年。

三、招生人数

我校 2023 年计划招生人数预计 30 名左右，具体以国家下达计划为准，仅招

收全日制非定向博士研究生。全日制非定向博士研究生须全脱产在校学习，人事

档案、组织关系等转入我校。

四、招生方式

招生方式分为硕博连读和申请考核两种方式。

五、报考条件

（一）硕博连读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身心健康，有

着较好的综合素质，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强烈愿望和顺利完成博士学业的良好条

件。

2.为我校全日制非定向研二硕士研究生。

3.所有已修读课程须单科成绩合格，平均成绩不低于 80 分，单科成绩不低

于 70 分，无重修记录。

4.外语成绩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英语六级成绩 425 分及以上；专业英语四级

成绩合格及以上；雅思成绩（IELTS）5.5 分及以上；托福（TOEFL）成绩 8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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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在母语为英语的国家或地区参加英文授课学位项目并获得学位；在 SCI、

SSCI 等国际期刊以第一作者（含导师第一、学生第二作者，或学生为通讯作者）

发表过学术论文。

5.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学术发展潜力，科研成果等须提供有关材料。

6.原则上就读硕士学位专业与拟攻读的博士学位专业相同或相近。

7.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要求。

8.各招生学院规定的其他条件（详见各招生学院 2023 年硕博连读实施细

则）。

（二）申请考核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身心健康，有

较好的综合素质，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强烈愿望和顺利完成博士学业的良好条

件。

2.已获得硕士学历或学位，或为应届硕士毕业生（入学前须取得）；往届硕

士毕业生年龄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确有特殊学术专长和突出科研能力的可适当

延长至 40 周岁。

3.英语水平达到以下条件之一：英语六级成绩 425 分及以上；专业英语四级

成绩合格及以上；雅思成绩（IELTS）5.5 分及以上；托福（TOEFL）成绩 80 分

及以上；在母语为英语的国家或地区参加英文授课学位项目并获得学位；在 SCI、

SSCI 等国际期刊以第一作者（含导师第一、学生第二作者，或学生为通讯作者，

下同）发表过学术论文。

4.专业理论基础扎实，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近 3年至少有 1 项

代表性科研成果（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研究课题、科研奖励等）或其它经学校

认可的代表其学术水平的成果。

5.两名学科领域内教授或相当职称专家的书面推荐意见。



13

6.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要求。

7.报考类别为“全日制非定向博士研究生”，全脱产在校学习，人事档案、

组织关系等须转入我校。

8.各招生学院规定的其他条件（详见各招生学院 2023 年申请考核实施细

则）。

六、报名方式

（一）硕博连读

1.报名（2022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3 年 1 月 28 日）

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浙江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网上报名系统”

（http://yjsfwpt.zufe.edu.cn/boshi），按要求提交报名信息（所有网报信息

字段，特别是学籍学历信息必须填写准确、完整）。在 2023 年 1 月 28 日前缴纳

报名费，并将缴纳凭证及相关材料直接交至相关招生学院（研究院）。考生须提

交材料如下：

（1）《浙江财经大学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可由报名系统导

出打印并手写签名）。

（2）《浙江财经大学研究生硕博连读申请表》（从“浙江财经大学研究生

院网站（gs.zufe.edu.cn）-公共服务-常用下载”中下载）。

（3）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成绩单；

（4）英语水平证明材料；

（5）个人陈述（含对报考专业的认知、拟定的研究计划、已获得的科研成

果等，3000 字左右，格式不限）。

（6）在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所获奖励、参与科研情况、取得的科研成果以

及其他能证明学术能力的材料；

（7）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推荐意见和拟接收申请人为博士研究生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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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意见；

（8）两名校内外与申请人报考学科专业领域相同或相近的教授（或相当专

业技术职称专家）的书面推荐意见（从“浙江财经大学研究生院网站

（gs.zufe.edu.cn）-公共服务-常用下载”中下载）；

（9）体格检查表（体检应在二甲及以上医院进行，三个月以内有效，体检

标准参照高考体检标准）。

2.资格审查与材料评价（2月中旬前）

各招生学院根据本单位硕博连读工作实施细则成立考核小组，对申请人进行

进行资格审核，将拟接收的博士研究生申请人名单及其有关材料上报研究生院。

经研究生院审核申请人材料后，统一公布进入综合考核的考生名单，公示 5

个工作日。

3.综合考核（2月下旬）

各招生学院“硕博连读”制考核小组负责对考生的思想品德、业务能力、科

研潜能与综合素质进行综合考核。具体考核方式、内容及计分规则由各招生学院

自行确定，报研究生院审核备案，并在考核前公布。

4.录取（3月上旬）

各招生学院经过综合考核，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上报研究生院。研究生院

审核、汇总名单及相关材料，在学校研究生院网站公示 10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

议后上报主管部门。

（二）申请考核

1.报名（2022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

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浙江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网上报名系统”

（http://yjsfwpt.zufe.edu.cn/boshi），按要求填写报名信息（所有网报信息

字段，特别是学籍学历信息必须填写准确、完整）。在 2023 年 2 月 28 日前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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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费用，并将缴纳凭证及相关材料以顺丰快递、EMS 特快专递方式寄送或直接

交送相关招生学院。考生须提交材料如下：

（1）《浙江财经大学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可由报名系统导

出打印并手写签名）。

（2）《浙江财经大学“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申请表》（从“浙江财经

大学研究生院网站（gs.zufe.edu.cn）-公共服务-常用下载”中下载）。

（3）学历学位材料：

应届硕士毕业生提交《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录取后须补交《教育部

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以及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复印件，完成学历学位审

核后方可报到注册；已取得硕士学历学位的考生须提供硕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复印件。

最后学历学位在境外获得的，须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

认证书》复印件。

（4）有效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5）硕士学位论文（应届硕士毕业生可提供论文摘要和论文目录等内容）。

（6）硕士课程成绩单，须加盖就读学院公章或档案管理部门公章。

（7）英语水平相关证明材料。

（8）个人陈述（含对报考专业的认知、拟定的研究计划、已获得的科研成

果等，3000 字左右，格式不限）。

（9）个人科研成果清单，并附相关成果复印件。

（10）报考学科领域内 2名教授或相当职称专家的书面推荐意见（从“浙江

财经大学研究生院网站（gs.zufe.edu.cn）-公共服务-常用下载”中下载）。

（11）体格检查表（体检应在二甲及以上医院进行，三个月以内有效，体检

标准参照高考体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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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格审查与材料评价（3月）

（1）各招生学院对考生的报考资格进行初审，并将通过初审的考生材料交

由拟接收导师审核。

（2）拟接收导师作为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对考生的学术能力、学术

道德等进行审核，对申请人给出书面评价意见，并反馈招生学院。

（3）招生学院汇总各导师综合意见，组织材料专家组对通过审核的考生申

请材料进行综合评价，遵照“宁缺勿滥、择优录取”原则推荐拟进入综合考核的

候选人选，报研究生院。

（4）研究生院根据考生提交的材料及各招生学院的审核情况，公布进入综

合考核的考生名单。

3.综合考核（4月）

（1）各招生学院成立“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招生考核小组，负责对考

生进行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学术水平、研究潜力等方面的综合考核。

（2）具体考核方式、内容及计分规则由各招生学院自行确定，报研究生院

审核备案，并在考核前公布。

4.录取（4月）

各招生学院经过综合考核，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上报研究生院。研究生院

审核、汇总名单及相关材料，在学校研究生院网站公示 10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

议后上报主管部门。

七、报名费用及缴费方式

博士生报名费 120 元。报名费统一缴到以下账户。

账户名：浙江财经大学，账号：33001616781050001155，开户行：建行杭州

文西支行。

缴费时请务必注明本人姓名和用途，如“×××博士报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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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收费及奖助政策

我校博士研究生学费为 10000 元/年，按基本学习年限缴纳。

奖助主要内容包括：奖学金、助学金和荣誉称号三类。

（一）奖学金

1.国家奖学金

主要用于奖励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科学研究成果显著、社会公益活动表现突

出、综合素质优异的全脱产学习全日制研究生。奖励标准为博士研究生 30000

元/年。

2.学业奖学金

奖励对象为全脱产学习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校根据新生和高年级研究生的

具体情况，确定相应的评定比例和奖励标准，具体参照学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

理办法。

（二）助学金

1.国家助学金

发放对象为所有全脱产学习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用于补助研究生基本生活支

出，按照基本学制年限发放。补助标准为：博士研究生每年 15000 元，按照 10

个月，1500 元/月发放。

2.学校助学金

发放对象为所有纳入国家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博士研究生，用于支持博士研究

生更好地完成学业，按照基本学制年限，每年 10000 元，分 10 个月，1000 元/

月发放。

3.“三助一辅”岗位助学金

学校设有“三助一辅”（助教、助研、助管、兼职辅导员）岗位。新生入学

后，可根据自身情况和岗位要求，应聘“三助一辅”岗位，岗位津贴按照实际工

作量计发。

（三）研究生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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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荣誉称号用于表彰在校期间综合表现优异的研究生，包括三好研究

生、优秀研究生干部、优秀毕业研究生等。研究生荣誉称号由学校发文并颁发证

书，不发放奖金。

九、联系方式

（一）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

地 址：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源街 18 号

邮 编：310018

招生热线：0571－86754635、87557116；0571－86754626（传真）

电子邮箱：yjs@zufe.edu.cn

网 址：http://gs.zufe.edu.cn/

（二）各招生学院联系方式

学院 联系人 联系电话

（0571-）

网址

财政税务学院 朱老师 86735176 https://cz.zufe.edu.cn

金融学院 叶老师 86735861 https://jrxy.zufe.edu.cn

信息管理与人工智能学院 杨老师 87557123 http://info.zufe.edu.cn/

经济学院 陶老师 87557441 http://jm.zufe.edu.cn

数据科学学院 安老师 87557159 http://ds.zufe.edu.cn

中国政府管制研究院 陈老师 86732579 https://irr.zufe.edu.cn

中国金融研究院 凌老师 86735252 http://cafr.zufe.edu.cn/

十、其他

（一）若教育部公布的 2023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有变化，按教育部的有

关文件精神执行。

（二）若学校相关政策有变化，按最新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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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财经大学 2023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一级学科 学院代码、名称 专业代码、名称 研究方向 第一导师

应用经济

学

001

财政税务学院

020203

财政学

01 财税理论与政策
钟晓敏、李永友、金

戈、付文林、赵海利、

凌晨、高琳、王春元02 地方财税体制

004

金融学院

020204

金融学

01 金融工程与风险

管理
陈荣达、王聪聪、何

运信、丁骋骋、钟立

新、朴哲范、林祺、

方军雄

02 金融理论与政策

03 资本市场

015

中国金融研究

院

020204

金融学

01 资本市场与量化

分析
章晓洪、黄文礼、益

智
02 金融创新与风险

管理

007

经济学院

020205

产业经济学

01 垄断性产业监管

理论与政策

王俊豪、周亚虹、唐

要家、金通、胡亦琴、

邵慰、王正新、王鑫

鑫、罗俊、邓晓军

02 产业组织理论与

政策

03 产业结构理论与

政策

04 新兴产业发展理

论与政策

020206

国际贸易学

01 跨国公司与国际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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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跨境电子商务
卢新波、王正新、李

玉花

03 产业组织与国际

贸易

014

中国政府管制

研究院

0202Z1

管制经济学

01 公用事业管制理

论与政策

王俊豪、王岭、王建

明、郭剑鸣、仇保兴、

邵益生、秦虹、谭荣

尧

02 公共卫生监管理

论与政策

03 环境监管理论与

政策

04 城市治理理论与

监管政策

05 数字经济监管理

论与政策

06 能源监管理论与

政策

统计学
010

数据科学学院

0714Z1

经济统计学

（授经济学学

位）

01 国民经济核算

与政府统计

李金昌、洪兴建、周

银香、项莹

02 宏观经济统计

方法与应用

03 经济大数据分

析

0714Z5

数理统计学

（授理学学

位）

01 空间统计与经

济计量 罗季、邱瑾、赵晓

兵、李云霞
02 生物与医学统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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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应用数理统计

0714Z6

金融统计、风

险管理与精算

学

（授经济学学

位）

01 非寿险精算学 赵晓兵

0714Z7

大数据统计方

法与应用

（授理学学

位）

01 大数据分析算

法与应用

李金昌02 大数据挖掘技

术与应用

03 大数据统计分

析理论与应用

006

信息管理与人

工智能学院

0714Z7

大数据统计方

法与应用

（授理学学

位）

01 大数据分析算

法与应用

张志强、陈远高、

林剑、隆清琦、张

帅、张文宇

02 大数据挖掘技

术与应用

03 大数据统计分

析理论与应用

04 复杂系统建模

与优化

注：

1.第一导师名单以学校博士研究生导师最新遴选和聘任情况为准。

2.招生录取工作结束后，部分学生将根据所选导师归入“浙江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浙江

研究院”，按照“学科交叉人才培养项目”要求进行培养。

3.“学科交叉人才培养项目”简介

根据国家支持鼓励多学科专业协同育人的有关文件精神，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与我校签订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与浙江财经大学合作办学框架协议》，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高层次复合型

新财经人才，我校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浙江高等研究院”（简称“浙江高等研究院”）和“浙江财

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浙江研究院”（简称浙江研究院）为依托，设立“学科交叉人才培养项目”。

（1）培养定位

该项目主要培养具有复合型知识结构背景、跨领域知识融通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的服务国家战略、

区域发展，有核心竞争力的新财经高层次人才。

（2）学制及培养方式

基本学制 4年，在浙江高等研究院和浙江研究院全脱产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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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导师指导

实行导师组共同指导，第一导师由浙江财经大学相关专业教师担任，导师组成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教师和浙江财经大学教师共同担任。

（4）课程学习

根据“学科交叉人才培养项目”培养定位，专门定制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设置交叉学科专业课程。

（5）学位授予

学习期满、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完成学位论文等规定培养环节，授予浙江财经大学攻读专业

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6）经费支持

入选“学科交叉人才培养项目”培养的学生，除正常的项目和经费支持外，学校将专门设立学科交

叉人才培养项目科研课题，并给予经费支持。

（7）实习实践

学生除正常参加实习实践外，有机会选派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交流学习 3-6 个月。

（8）浙江高等研究院和浙江研究院简介

浙江高等研究院和浙江研究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和浙江财经大学合作设立的非法人实体二级

学院，承担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任务，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管理模式,办公地址

设在浙江财经大学下沙校区 4号学院楼。学院将汇聚双方优势资源，建成深植浙江沃土、扎根中国大地

的人才培养高地、学科创新高地和智库服务高地。


